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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2年3月1日，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

于2022年3月7日披露了公司《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回购数量为233.345-466.69万股。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9.41元/股，回购期限从2022年3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9、临2022-011）。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情况

2022年10月1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并于2022年10月11日

披露了《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暨

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7）。

（二）回购股份比例达到1%的情况

截至2023年2月2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977,9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05%，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27%，回购的最高价为14.47元/股，回购的

最低价为12.1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3,533,961.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股份实施结果的情况

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172,9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26%，回购的最高价为14.47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12.12元/股，回购

均价为13.8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6,270,16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四）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存在差异的说明

自公司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以来，根据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及实际经营情况来看，公司

实施回购期间，为了满足未来战略发展的需要及业务运营所需，公司认为将资金用于调配

生产经营所需现金流、储备行业优秀人才更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证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有序进行。 同时受近期市场行情、公司股价变化以及股份回购交易窗口期等多

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造成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存在差异。 截至2023

年2月28日，本次股份回购已完成50.26%。

（五）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2年3月1日，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董监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0 0.00 0 0.00

无限售股份 93,338,000 100 93,338,000 100

其中：回购专用账户 0 0.00 1,172,900 1.26

股份总数 93,338,000 100 93,338,000 1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172,9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公司将在发布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转让。若公司未能或未能全部实

施上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后

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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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

资子公司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普源” 、“子公司” ）为被告。

3.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0,000,000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公司预计本次诉讼败诉可能性较低，预计对公司

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

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

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年2月28日，公司收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关于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鼎阳科技” 、“原告” ）起诉公司及子公司的《当事人告知书》以及诉讼相关

材料，案号为（2023）沪73知民初153号。 鼎阳科技称公司及子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

讼，侵害其权益，并对其商誉产生了不良影响。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62687585F

公司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68区安通达工业厂区4栋厂房3层、5栋办

公楼1-3层

法定代表人：秦轲

被告一：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2037040C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4号楼1至5层102

法定代表人：王悦

被告二：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688344441R

公司住所：苏州市高新区科灵路8号

法定代表人：王宁

（二）事实与理由

2022年10月至11月，北京普源对鼎阳科技及其经销商等主体累计发起了5起侵害发明

专利权纠纷诉讼（以下简称“专利诉讼” ，详见公司于11月24日、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

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2022-031））。 鼎阳科技认为该等诉讼构成恶意诉讼，

主要的诉讼事由概括如下：

1、鼎阳科技认为北京普源用于专利诉讼的部分专利存在权利瑕疵，而仍然使用上述专

利对其提起专利诉讼，并索要赔偿；

2、 鼎阳科技认为北京普源提供的证据、 侵权比对内容无法覆盖主张的大部分被控侵权产

品；

3、鼎阳科技认为北京普源在专利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害赔偿的依据而提出赔

偿请求，对原告的商誉造成了影响；

4、鼎阳科技认为北京普源同时起诉其经销商，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

（三）诉讼请求

1、 判令公司及北京普源连带赔偿原告因为被告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而造成的损失

人民币1000万元；

2、判令公司及北京普源共同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及公司官方网站（https://www.

rigol.com） 首页、 公司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 “普源精电RIGOL” ， 微信号

“RIGOL_Technologies” ）首页置顶的显著位置刊登向原告赔礼道歉的声明，声明的内

容需经过原告或法庭确认，刊登持续时间不少于三十日，刊登期间不得自行删除；

3、本案诉讼费用由公司及北京普源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普源提起专利诉讼所依据的相关发明专利经依法申请获得授权，截至提起专利诉

讼日，相关专利合法有效；北京普源提起专利诉讼的证据、侵权比对内容等起诉材料，经受

理法院形式审查，符合立案标准。北京普源提起专利诉讼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属于正

当行使诉权的行为。 公司预计本次诉讼败诉可能性较低，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影响

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主

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

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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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

违规担保事项，截至2023年2月28日，公司违规担保本金共计人民币55,000.00万元，违规担

保余额共计人民币40,229.45万元。

现将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如下：

一、违规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存在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违规担保事项，涉及担保本金共计55,000.00万

元。

1、浙江国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控股” ）与杭州尊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尊渊” ）分别通过杭州合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出资1.50亿元、0.75亿元认

购了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计划2.25亿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过公司正常内部审

批流程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书面保证合同，涉及担保金额1.50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05）。

2019年7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56），

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浙01民终5340号 《民事裁定书》（终审裁

定），判定杭州尊渊向国都控股支付投资本金及收益补差款人民币42,895,544.49元及违约

金、 诉讼费等。 截至2023年1月31日， 本案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

890.93万元（本金及违约金）。

2、2017年12月15日，上海新黄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黄浦公司” ）与上海

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 ）签订《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

约定新黄浦公司作为委托人，爱建信托作为受托人，成立“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

信托资金为人民币1亿元，用于向北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 ）发放信

托贷款，主合同期限为24个月。 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未经过公司内部正常审批流程的情况下，

以公司的名义与爱建信托签订《保证合同》，对爱建信托与北京耀莱签订的《爱建耀莱单一

资金信托信托合同》提供保证担保。北京耀莱在上述贷款期限届满时未履行还款义务，新黄

浦公司提起诉讼，诉讼金额暂计到2020年6月28日，本金、利息等合计为168,289,146.66元。

2021年8月26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沪74民初1528号］，

一审判决公司不需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诉讼进展及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2）。

2022年8月，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22）沪民终23号之

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上海金融法

院（2020）沪74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发回上海金融法院重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8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0）。 截至

2023年1月31日，一审判决已撤销，一审重审尚未开庭，该笔违规担保余额按本金1亿元暂

计。

3、2017年，控股股东左洪波先生与万浩波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2亿元，并在未经过

公司正常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担保金额

3亿元。2018年4月20日，因左洪波未及时归还借款本息，故万浩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2019年1月11日，该院作出（2018）沪01民初67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79

号判决” ），判令左洪波归还万浩波借款本金2亿元及利息。 2019年12月3日，因左洪波未履

行679号判决所确定的债务，故万浩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020年4月23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1执1649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

序。 在整个执行过程中，万浩波除获清偿446,584.03元，其余债权均未获清偿。

鉴于上述情况，万浩波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对679号判决确定的左洪波所欠万浩

波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在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计算案件受理费方便，

暂计100,00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8）。

2022年9月14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沪01民初258

号，一审判决公司对67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左洪波的债务中不能清偿的部分，在二分之一的

范围内向万浩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左洪波追偿。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2）。 截至2023年

1月31日， 根据本案一审判决， 公司可能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2,

338.52万元，公司管理人就一审判决已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二、解决措施

公司于2022年11月30日披露了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子公司重整暨指定管理人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91），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及奥瑞德有限的重整申

请。 2022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了《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重整计划》（草案）” ），公司管理人制定的《重整计划》（草案）对公司存在的违规担

保问题制定了解决方案，根据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违规担保债权人为公司普通债权

人，违规担保债权人所占用的偿债资源将由重整投资人以现金方式进行弥补。 2022年12月

30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同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

送达的（2022）黑01破8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之一为：重整投资人根据重整投资协议及《重整计划》规

定，将重整投资人弥补违规担保债权人作为上市公司普通债权人占用的偿债资源对应的现

金支付至管理人账户。 截至2022年12月31日12时，重整投资人已经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

至管理人账户，用于弥补违规担保债权人作为上市公司普通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所占用的

偿债资源。

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及奥瑞德有限收到哈尔滨中院送达的（2022）黑01破89-1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破产程序。

《重整计划》中对违规担保债权清偿做出了安排，管理人已收到重整投资人支付的相

应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国都控股的债权已被管理人审查确认为人民币78,841,

061.49元，债权人新黄浦公司及万浩波因涉及未决诉讼、需债权人进一步补充相关资料等原

因，管理人尚未出具债权审查意见。

公司将聘请律师事务所就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影响是否已完全消除出具法律意见。 公司

将持续关注此事项并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2年4月2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

财务会计报告出现相关财务指标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的相关

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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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3年2月20日至3月1日连续8

个交易日涨停。 经自查，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 除已披露的事

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智算信息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现

将公司相关事项存在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盈利能力较弱的风险

公司于2023年1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2年年

度业绩预盈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0)，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2年实现营

业收入为4.4亿元到5.6亿元，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亿元至2.4

亿元； 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5亿元到

-10亿元。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预测数据，未经年审

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2019年度至2021年度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公司预计

2022年度扣非后净利润仍为负值，近年公司盈利能力较弱，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盈利能

力较弱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无实际控制人风险

2023年2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青岛智算信息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因青岛智算信息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实际控制人，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状态，虽然公司具有较为完备的议事规则，经营方针及重大事项的决策均由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审议决定，但仍不排除因无实际控制人导致治理格局不稳定或决策效率降低，进而影

响公司生产经营的风险。

三、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2年4月2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2年经审计

的年度财务数据或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的审计、披露工作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9.3.1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1)。

四、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近日涨幅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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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诉讼及中小投资者诉

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裁定；案件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其他被告为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奥瑞德” ）的全资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投资者诉讼287份一审判决赔偿金额29,623,506.72元（含诉讼费、损失

计算费），公司子公司诉讼案件涉案本金为213,278,667.94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未开庭案件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对于已一审判决的诉讼，公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及规定

计提预计负债，并结合重整计划的偿还方案确认重整收益，最终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 ）的民事判决书287

份；公司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 ）收到哈尔滨市

南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岗法院” ）的判决书及裁定书；公司子公司哈尔滨秋冠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冠光电” ）收到南岗法院及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松北法院” ）的判决书及裁定书，现将有关事项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主要情况

（一）中小投资者诉讼4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4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293,839.45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145,239.97元。

（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2,929.55元，案件损失计算费用4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二）中小投资者诉讼13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13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 ）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2,735,160.79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2,052,913.94元。

（2）被告大华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38,229.79元， 大华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围内承

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1,3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三）中小投资者诉讼1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1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23,544.74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23,544.74元。

（2）被告海通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388.62元，海通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围内承担连

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1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四）中小投资者诉讼6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6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左洪波、大华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516,328.28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486,098.75元。

（2）被告左洪波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大华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10,766.66元，左洪波对奥瑞德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

任，大华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600.00元

由奥瑞德负担。

（五）中小投资者诉讼2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2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大华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252,276.53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76,056.50元。

（2）被告左洪波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褚淑霞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被告大华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1,501.41元， 左洪波对奥瑞德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

任，褚淑霞、大华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

2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六）中小投资者诉讼143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143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大华、海通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9,251,936.81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9,140,458.22元。

（2）被告大华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海通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172,330.19元，大华、海通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

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14,3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七）中小投资者诉讼41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41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大华、海通、左洪波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5,417,046.79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5,417,046.79元。

（2）被告左洪波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大华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被告海通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84,106.17元，左洪波对奥瑞德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责

任，大华、海通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算费用4,

1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八）中小投资者诉讼77份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77名自然人

被告：奥瑞德、大华、海通、左洪波、褚淑霞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共计人民币13,162,498.63元。

（2）案件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20年7月17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2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处以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被告

应承担证券虚假陈述的责任为由，向哈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4、一审判决情况

（1）判令被告奥瑞德付给原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11,767,098.76元。

（2）被告左洪波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大华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被告海通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被告褚淑霞对奥瑞德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由奥瑞德负担176,096.66元，左洪波对奥瑞德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

责任，大华、海通、褚淑霞在奥瑞德负担案件受理费的5%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损失计

算费用7700.00元由奥瑞德负担。

（九）（2022）黑0103民初37673号裁定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

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七台河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台河奥瑞

德” ）、左洪波、褚淑霞

2、案件基本情况

2020年3月19日，奥瑞德召开董事会并通过以下议案：拟为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在中

信银行申请的1亿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奥瑞德为上述贷

款提供房产、土地抵押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0年4月8日，奥瑞德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0年4月8日，七台河奥瑞德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为奥瑞德有限向中

信银行申请的1亿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七台河奥瑞德同意以自有的房产及土地抵押。 2020

年4月9日， 中信银行与奥瑞德有限签订了编号为2020信银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8年）字第03795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向奥瑞德有限提供流

动资金贷款1亿元；同日，中信银行分别与奥瑞德、褚淑霞、左洪波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

被保证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均为1亿元：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中信银行与七台河奥瑞

德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1亿元；抵押物为合同附件《抵押物清

单》所列明的房产及土地

2020年4月24日，中信银行按照《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向奥瑞德有限发放

贷款1亿元。 中信银行已按该合同约定履行了向奥瑞德有限发放贷款义务，而奥瑞德有限未

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利息及本金。 在中信银行多次催告下仍不能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3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4）

3、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南岗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黑0103民初37673号，具体内容如下：

经本院查明，哈尔滨中院已经受理了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的破产重整，因此有关被告

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的民事诉讼，应当由哈尔滨中院审理。 原告中信银行已向哈尔滨中院

申报债权，故本案驳回原告中信银行的起诉。 如原告中信银行申报债权未果，其可向哈尔滨

中院提起诉讼。

（十）（2022）黑0103民初9577号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信银行

被告：秋冠光电、奥瑞德、七台河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

2、案件基本情况

2020年3月19日，奥瑞德召开董事会并通过以下议案：拟为全资子公司秋冠光电在中信

银行申请的13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奥瑞德为上述贷

款提供房产、土地抵押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20年4月8日，奥瑞德召开股东大会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20年4月8日，七台河奥瑞德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了为秋冠光电向中信

银行申请的13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七台河奥瑞德同意以自有的房产及土地抵押。

2020年4月9日， 中信银行与秋冠光电签订了编号为2020信银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8年）字第038052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中信银行向秋冠光电提供流动

资金贷款1300万元。 同日，中信银行分别与奥瑞德、褚淑霞、左洪波签订了《保证合同》，约

定被保证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均为1300万元：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中信银行与七台

河奥瑞德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1300万元；抵押物为合同附件

《抵押物清单》所列明的房产及土地。 2020年4月16日，中信银行对七台河奥瑞德的抵押权

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均为第二顺位抵押，第一顺位抵押为七台河奥瑞德就哈尔滨奥瑞

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提供的抵押担保。

2020年4月24日，中信银行按照《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向秋冠光电发放贷

款1300万元。 中信银行已按该合同约定履行了向秋冠光电发放贷款义务，而秋冠光电未按

合同约定偿还借款利息及本金。在中信银行多次催告下仍不能支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 综

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

年4月12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7）

3、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南岗法院（2022）黑0103民初9577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如下：

（1）秋冠光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信银行借款本12,971,919.48元；

（2）秋冠光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信银行上述借款的利息（截至2022年

2月8日利息746,452.78元、罚息977,186.67元、复利77,651.61元；自2022年2月9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以实欠本金为基数，罚息及复利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收5.025%计算）；

（3）如秋冠光电不能清偿上述第（1）、（2）项所列债务，对其不能清偿部分，中信银行

有权就七台河奥瑞德抵押的位于七台河市茄子河区茄子河镇中河村的财产（不动产证明为

黑（2020）七台河市不动产证明第0000605号、第0000606号、第0000607号、第0000608号、

第0000609号）中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剩余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

（4）奥瑞德、褚淑霞、左洪波对上述第（1）、（2）项所列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96,632.00元，由秋冠光电、奥瑞德、褚淑霞、左洪波负担；公告费560.00元，

由褚淑霞、左洪波负担。

（十一）（2022）黑0103民初26083号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龙江银行” ）

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左洪波、褚淑霞、左昕、魏煜航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奥瑞德有限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告向奥瑞德有

限贷款人民币6,00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自2018年6月20日至2019年6

月19日。 被告奥瑞德有限以其名下600台机器设备为该款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办理了抵

押物登记。 被告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左昕、魏煜航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8

年7月16日，原告向被告奥瑞德有限发放借款本金4,865万元。 2018年7月19日，原告向被告

奥瑞德有限发放借款本金500万元，2018年8月1日， 原告向被告奥瑞德有限发放借款本金

630万元。 2019年7月，2020年9月，各方就被告奥瑞德有限尚欠借款本金分别达成《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延长了还款期限，调整利率，并追加秋冠光电名下房产、土地余值作为本案抵

押物，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借款人、抵押人及保证人分别在补充协议中签字盖章，承诺承担

和继续承担抵押和保证责任。

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奥瑞德有限仅履行部分还款义务，抵押人、保证人亦未承担相应责

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

7月15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及中小投资者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4）

3、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南岗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黑0103民初26083号，具体内容如下：

（1）被告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龙江银行借款本金54,960,

000.00元及截止至2022年10月11日的利息13,921,738.53元、罚息52,540.11元、复利483,

897.42元，自2022年10月12日起至2022年11月29日止，以实欠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

年利率6.65%加收50%标准继续计算利息、罚息、复利；

（2）被告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左听、魏煜航对本判决第（1）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如被告奥瑞德有限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对不能清偿部分，以被告奥瑞德有限抵押

的机器设备、专用设备（动产担保登记证明编号：宾市监抵字（2018）第015号）折价、拍卖、

变卖的价款受偿；

（4）如被告奥瑞德有限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对不能清偿部分，以被告秋冠光电抵押的

位于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谷四街5788号门卫室（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09号）、

晶体生长二车间 （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20号）、 晶体加工车间 （哈房权证松字第

20130406号）、晶体生长一车间（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13号）、配电室（哈房权证松字第

20130404号）、蓝宝石衬底片图形化加工二车间（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03号）、蓝宝石衬

底片切磨抛加工二车间（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10号），位于松北区规划209路以西、规划

197路以北地段国有土地使用权（哈国用（2011）第09005292号）、位于松北区规划209路

以西、规划197路以北、规划214路以东国有土地使用权（哈国用（2011）第09005293号）折

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5）驳回原告龙江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8,945.91元，由被告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左

听、魏煜航负担；公告费560.00元，由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魏煜航负担。

（十二）（2022）黑0103民初26093号判决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龙江银行

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左洪波、褚淑霞、左昕、魏煜航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7月25日，原告与被告奥瑞德有限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告向奥瑞德有

限贷款人民币4,00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自2018年7月25日至2019年7

月24日。 被告秋冠光电以其名下房产及土地为该款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办理了抵押物

登记。被告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左昕、魏煜航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8年8月

8日，原告向被告奥瑞德有限发放借款本金3995万元。 2019年7月，2020年9月，各方就被告

奥瑞德有限尚欠借款本金分别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延长了还款期限，调整利率，并

追加奥瑞德有限600台机器设备余值作为本案抵押物，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借款人、抵押人

及保证人分别在补充协议中签字盖章，承诺承担和继续承担抵押和保证责任。

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奥瑞德有限仅履行部分还款义务，抵押人、保证人亦未承担相应责

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

7月15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及中小投资者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4）

3、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南岗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黑0103民初26093号，具体内容如下：

（1）被告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龙江银行借款本金37,640,

000.00元及截止至2022年10月11日的利息9,737,598.69元、罚息852,876.77元、复利267,

988.19元，自2022年10月12日起至2022年11月29日止，以实欠本金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

年利率6.65%加收50%标准继续计算利息、罚息、复利；

（2） 被告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龙江银行律师代理费20,

000.00元；

（3）被告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左听、魏煜航对本判决第（1）、（2）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4）如被告奥瑞德有限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对不能清偿部分，以被告秋冠光电抵押的

位于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谷四街5788号门卫室（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09号）、

晶体生长二车间 （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20号）、 晶体加工车间 （哈房权证松字第

20130406号）、晶体生长一车间（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13号）、配电室（哈房权证松字第

20130404号）、蓝宝石衬底片图形化加工二车间（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03号）、蓝宝石衬

底片切磨抛加工二车间（哈房权证松字第20130410号），位于松北区规划209路以西、规划

197路以北地段国有土地使用权（哈国用（2011）第09005292号）、位于松北区规划209路

以西、规划197路以北、规划214路以东国有土地使用权（哈国用（2011）第09005293号）折

价、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5）如被告奥瑞德有限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对不能清偿部分，以被告奥瑞德有限抵押

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动产担保登记证明编号：10803889001289997961、

10803889001289896124）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受偿；

（6）驳回原告龙江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4,425.84元，由被告奥瑞德有限、秋冠光电、奥瑞德、左洪波、褚淑霞、左

听、魏煜航负担；公告费560.00元，由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魏煜航负担。

（十三）（2022）黑0109民初16004号裁定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东莞市创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秋冠光电

2、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4月至2022年4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多份《采购合同》，截至2022年3月，被告欠

付原告货款总金额为2,840,152.50元。

2022年3月份之后，原告多次敦促被告支付货款，但被告至今未支付。 被告不及时足额

支付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已经构成违约，给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侵害了

原告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现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货款合计2,840,152.5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合计288,

848.12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2022年9月1日止），两项

合计3,069,000.62元；

（2）判令被告向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担保费6,150.00元；

（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4、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松北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黑0109民初16004号，具体内容如下：

保全被申请人秋冠光电名下价值3,075,150.62元的财产。

案件申请费5,000.00元，由申请人东莞市创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财产保全措施、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不动

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

（十四）（2023）黑0109民初361号裁定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秋冠光电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与被告存在长期的金刚石线买卖往来，截至起诉之日，被告欠付原告货款总金额

为4,684,435.96元。 原告已根据合同约定向被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但被告至今未付

清货款，被告拖欠货款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原告依

法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偿付货款本金4,684,435.96元，违约金52,530.32元（按RP

利率的1.5倍从货款到期日暂计至2022年10月27日，实际计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以上两项

共计4,736,966.28元。

（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松北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黑0109民初361号，具体内容如下：

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秋冠光电价值4,736,966.28元的财产。

上述财产保全措施，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不动

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申请保全人申请续行财产保全的，应当在保全期限届满

七日前向人民法院提出；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保全的法律后果。

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付。

（十五）（2022）黑0109民初16003号裁定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广州市林得曼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秋冠光电

2、案件基本情况

2019年期间，原告与被告签订多份《采购合同》，截至起诉之日，被告欠付原告货款总

金额为182,160.00元。原告多次敦促被告支付货款，但被告至今尚未支付。 被告不及时足额

支付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已经构成违约.给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侵害了

原告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

3、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的货款182,160.00元和逾期付款利息27，816.96元（利

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自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被

告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22年9月9日），两项合计209,976.96元；

（2）判令被告向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担保费2,000.00元；

（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4、诉讼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松北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黑0109民初16003号，具体内容如下：

保全被申请人秋冠光电名下价值211,976.96元的财产。

案件申请费1,580.00元，由申请人广州市林得曼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上述财产保全措施、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不动

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未开庭案件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对于已一

审判决的诉讼，公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及规定计提预计负债，并结合重整计划的偿还方

案确认重整收益，最终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日

证券代码：600306�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商城 公告编号：2023-015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法院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因金融合同纠纷，公司银行账户被申请轮候冻结，涉案金额为15,201.41万元，涉及

被查封银行账户的轮候冻结金额为1,769.91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金融合同纠纷，公司银行账户被申请查封

冻结，对公司供应商货款结算以及工资、社保、税款等费用支付造成不利影响，暂无法估计

对公司损益造成的影响。

一、基本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商业城” )及子公司沈阳铁西百货大楼

有限公司（公司持股占比99.82%，以下简称“铁西百货”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沈阳分行” ）的两笔借款（金额分别为人民5,592万元及9,500

万元）已于2023年1月5日出现逾期，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借款逾期及尚未完成转期

手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号）。

由于未能就上述借款到期后转期事项达成一致，中信银行沈阳分行向辽宁省沈阳市沈

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冻结商业城、铁西百货和沈阳商业城百

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百货” ）名下的银行存款152,014,051.41元或查封其他同

等价值的财产。 公司于2023年3月1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份《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

1、（2023）辽0103民初4529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商业城、铁西百货、商业城百货银行存款56,363,854.66元或查封其他同

等价值的财产。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

止本裁定的执行。

2、（2023）辽0103民初4850号《民事裁定书》

冻结被申请人商业城、铁西百货、商业城百货银行存款95,650,196.75元或查封其他同

等价值的财产。

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

止本裁定的执行。

二、相关资产冻结情况

经核实，截至目前公司、铁西百货、商业城百货名下有26个银行账户因上述金融合同纠

纷案被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轮候查封冻结，被轮候冻结金额为1,769.91万元。 除上述银

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外， 公司暂未发现有其他资产因上述金融合同纠纷案被查封冻结的情

况。 公司将与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积极沟通，努力妥善解决上述合同纠纷，维护公司股东利

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因金融合同纠纷，公司银行账户被申请查封冻结，对公司供应商货款结算以及工资、社

保、税款等费用支付造成不利影响，暂无法估计对公司损益造成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已

欠发或欠缴的当期工资、社保、公积金和税款等费用约为356.86万元。

四、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累计为38户，被冻结资金金额合计约为

人民币2,127.85万元，占最近一个经审计的会计年度货币资金余额约17.22%，占公司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货币资金余额约72.44%，占公司目前账面货币资金余额约99.19%，公司

主要银行账户仍处于被冻结状态。

2、公司将继续积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充分了解债权人的诉求，尽快与相关债权人协

商，争取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债务逾期风险较高，公司未来仍将持续面临诉

讼、仲裁、资产被冻结、查封等不确定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日

股票简称：山鹰国际 股票代码：600567�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3-013

债券简称：山鹰转债 债券代码：110047

债券简称：鹰19转债 债券代码：110063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福建泰盛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盛实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吴丽萍女士、林文新先生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484,492,956股，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的32.16%，本次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合计为1,001,609,000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所持公司股份的67.47%，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的21.70%。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泰盛实业的通知， 获悉泰盛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7000.00万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泰盛实业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70,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3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2%

解除质押时间 2023/2/27

持股数量 1,297,936,672

持股比例 28.1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956,71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3.7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73%

2、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再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质押

股数（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资金用途

泰盛

实业

7,000 否 否 2023/2/27 2024/5/31

福州市财金供应

链集团有限公司

5.39% 1.52%

指定贸易企业泰茹

汇提供履约担保

合计 7,000 - - - - - 5.39% 1.52% -

注：上表的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按公司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4,616,178,950股计算

所得。

3、上述质押股份不会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4、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变动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股）

未质押股份情况

（股）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泰盛实业 1,297,936,672 28.12 956,710,000 956,710,000 73.71 20.73 0 0 0 0

吴丽萍 122,414,516 2.65 0 0 0 0 0 0 0 0

林文新 64,141,768 1.39 44,899,000 44,899,000 70.00 0.97 0 0 0 0

合计 1,484,492,956 32.16 1,001,609,000 1,001,609,000 67.47 21.70 0 0 0 0

注： 上表的持股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均按公司2022年12月31日总股本4,616,

178,950股计算所得。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合计61,950.90万股， 占其合计

持股数量的比例为41.7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42%，对应融资余额为67,038.00万元；

半年至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合计12,200.00万股，占其合计持股数量的比例为8.22%，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4%，属于非融资类质押担保。

泰盛实业本次股权质押是为指定贸易企业上海泰茹汇贸易有限公司自身贸易协议的

履行提供股票质押担保，融资资金用于泰茹汇自身业务需求。 目前泰盛实业及上述公司经

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截至目前不存在违约风险。

2、泰盛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包括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

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截至目前，泰盛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

过户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泰盛实业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应对平仓风险。如出现其他重大变

化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日


